
 联合国  A/CN.9/WG.III/WP.217 

  

大  会 
 

Distr.: Limited 

13 Jul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V.22-10470 (C)   080822    080822 

*2210470*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22 年 9月 5日至 16日，维也纳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关于调解的条文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目录 
   页次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一.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二. 背景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A. 现有投资条约下的调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B. 已确定需要促进在投资争端解决中使用调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三. 关于使用调解的条文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A. 调解的可用性和有利程度（条文草案第 1 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B. 与仲裁和其他争端解决程序的关系（条文草案第 2 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C. 请求启动调解（条文草案第 3 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D. 适用的调解规则（条文草案第 4 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E. 不妨碍条款（条文草案第 5 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F. 保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G. 透明度（条文草案第 6 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H. 和解协议（条文草案第 7 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A/CN.9/WG.III/WP.217 
 

 

V.22-10470 2/14 

 

一. 导言 

 

1. 工作组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注意到，普遍希望就调解等替代性争端解决方

法进一步开展工作，以确保此类方法得到更有效利用（A/CN.9/1044，第 35 段）。

据指出，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面，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利用，

并提到使用此类方法面临的结构、立法和政策障碍，特别是政府面临的这些障

碍（A/CN.9/1044，第 35 段）。因此，工作组请秘书处与有关组织合作，包括与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秘书处合作，制定或调整：㈠投

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投资争端解决）背景下的调解规则；㈡可在投资条约

中使用的调解示范条款或关于投资争端解决制度改革的潜在多边文书；和㈢关

于有效利用调解的准则（A/CN.9/1044，第 36-40 段）。 

2. 委员会 2021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通过了《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对 1980

年《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进行了更新。由于《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具

有通用性，因此可用于投资争端解决。还有专门针对投资争端解决的规则，例

如新通过的《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2022 年）1和《国际律师协会投资

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2012 年）。2有鉴于此，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制定一套关

于投资调解的具体规则，但考虑到现有标准，这可能是多余的。因此，本说明

侧重制定示范条约条文，以扩大调解的范围（见下文第三节）。A/CN.9/WG.III/ 

WP.218 号文件提供了关于调解的准则草案，其目的也是促进在投资争端解决中

使用调解。 

3. 如同提交给工作组的其他文件，本说明系参照已经发布的有关该专题的各

类资料编写而成。3本说明不寻求就改革方案发表意见，这是工作组考虑的事项。 

 

二. 背景信息 

 

4. 各国在工作组任务规定第三阶段准备期间提交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到，

调解是改革的一个要素。几乎所有提及调解的意见书都强调，与仲裁相比，调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可查阅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ICSID_Mediation_Rules.pdf。 

 2 见《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国际律师协会，可查阅 www.ibanet.org/ 

MediaHandler?id=C74CE2C9-7E9E-4BCA-8988-2A4DF573192C。 

 3 这些已发布的资料包括：2016 年，能源宪章秘书处，投资指南能源宪章会议：投资调解指南

（ 2016 年 7 月 19 日通过），可查阅 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fileadmin/user_upload/ 

Guide_Investment_Mediation.pdf ， 和 《 投 资 争 端 管 理 示 范 文 书 》， 可 查 阅 ：

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Model_Instrument/Model_Instrument.pdf ；

投 资 争 端 解 决 中 心 ，《 关 于 投 资 调 解 的 背 景 文 件 》， 2021 年 7 月 ， 可 查 阅 ：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Background_Paper_on_Investment_Media

tion.pdf，和《关于调解的投资条约条款概述》（《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概述》），2021 年 7 月，可

查阅：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Overview_Mediation_in_Treaties.pdf；

K. Fan，《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的调解：条约调研》，《争端解决杂志》（2020 年），第 2 期，第

327-342 页 ， 可 查 阅 ：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49661 ； C. 

Kessedjian，A. van Aaken，R. Lie，L. Mistelis，“今后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中的调解”，

投资争端解决学术论坛第 2020/16 号概念文件（ 2020 年 3 月 5 日），可查阅：

www.jus.uio.no/pluricourts/english/projects/leginvest/academic-forum/papers/2020/isds-af-mediation-

paper-16-march-2020.pdf（学术论坛研究报告）；F. Nitschke，《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停规则的实

践》，载于：《国际商事和投资争端中的调解》，编辑 C. Titi，K. Fach Gómez，第 1 页，可查阅：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57031 (Nitschke)。 

http://undocs.org/A/CN.9/1044
http://undocs.org/A/CN.9/1044
http://undocs.org/A/CN.9/1044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218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218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ICSID_Mediation_Rules.pdf
http://www.ibanet.org/%20MediaHandler?id=C74CE2C9-7E9E-4BCA-8988-2A4DF573192C
http://www.ibanet.org/%20MediaHandler?id=C74CE2C9-7E9E-4BCA-8988-2A4DF573192C
http://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fileadmin/user_upload/%20Guide_Investment_Mediation.pdf
http://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fileadmin/user_upload/%20Guide_Investment_Mediation.pdf
http://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Model_Instrument/Model_Instrument.pdf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Background_Paper_on_Investment_Mediation.pdf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Background_Paper_on_Investment_Mediation.pdf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Overview_Mediation_in_Treaties.pdf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49661
http://www.jus.uio.no/pluricourts/english/projects/leginvest/academic-forum/papers/2020/isds-af-mediation-paper-16-march-2020.pdf
http://www.jus.uio.no/pluricourts/english/projects/leginvest/academic-forum/papers/2020/isds-af-mediation-paper-16-march-2020.pdf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5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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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耗时短、费用低，因此，更多使用调解将解决对投资争端解决费用和持续时

间的关切。4此外，调解被认为给予争端各方高度灵活性和自治权，可以维护长

期关系，从而起到定分止争、避免矛盾激化的作用（A/CN.9/1044，第 27 段）。5
 

5. 下文概述了提及调解的现有投资条约。如果没有这种参考，国家在使用调

解时往往面临困难。 

 

 A. 现有投资条约下的调解 

 

6. 绝大多数投资条约都规定了一个特定的期限，在此期限过后，申请人方可

提交仲裁申请。6该期限的目的是让当事各方达成友好解决，在某些条约中，该

期限结束是启动仲裁的一项先决条件。7此类期限通常被称为“冷静期”或“友

好解决”期，时限为 3 个月至 2 年不等。但由于需要在不同机构之间进行协调，

3 个月至 6 个月的时间一般太短，无法启动和结束调解。8
 

7. 虽然有些条约没有说明如何使用这一期限，但一些条约就调解的使用作出

了明确规定。9下文概述了现有投资条约中的不同做法： 

 - 不提及调解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无约束力的替代性争端解决； 

 -  作出一般性说明，要求争端各方应在该期限内尝试“友好地”解决争端；10
 

 -  提及调解，㈠作为达成友好解决的方式之一，11㈡与磋商和谈判并列，12或

㈢列出条款，允许投资人在被申请国事先同意的基础上，从不同的方案中

选择调解，从而使调解可供投资人选用；13
 

__________________ 

 4 泰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47，第 7 段）；智利、以色列和日本政府提交的

意见书（A/CN.9/WG.III/WP.163，第 7 页，附件一）；土耳其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 

WG.III/174，第 3 页，要点 7）；南非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76，第 40 和 41

段）；智利、以色列、日本、墨西哥和秘鲁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82，第 6

页，附件）。 

 5 中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77，第 5 页，要点 4）。 

 6 学术论坛研究报告估计，70%以上的投资条约都载有这一条款。 

 7 一些较早的条约要求投资人在调停或仲裁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排他性选择可能是没有使用调

停的原因，见 Nitschke，第 3 页。 

 8 一些条约还要求必须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例如，见《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双边投资条约》

（2019 年），第 15 条；《白俄罗斯—印度双边投资条约》（2018 年），第 15 条；《摩洛哥—尼

日利亚双边投资条约》（2016 年），第 26.5 条。 

 9学术论坛研究报告表明，在规定冷静期的条约中，44%没有提到任何方式。42%提到谈判，10%

提到磋商，3%提到调停，1%提到调解。 

 10 例如：《秘鲁—联合王国双边投资条约》（1993 年），第 10 条；《印度尼西亚—荷兰双边投资条

约》（1994 年），第 9 条；《格鲁吉亚—以色列双边投资条约》（1995 年），第 8 条。 

 11 见《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双边投资条约》（2016 年），第 20 条，《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双边

投资条约》（2019 年），第 12(1)条；《奥地利—尼日利亚双边投资条约》（2013 年），第 20 条。 

 12 见《哥伦比亚—新加坡双边投资条约》（2013 年），第 13(2)条；《马里—摩洛哥双边投资条约》

（2014 年），第 9(1)和(2)条，《埃及—毛里求斯双边投资条约》（2014 年），第 10(1)条；《哈萨

克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8 年），第 10(1)条；《土耳其—加纳双边投资

条约》（2016 年），第 14 条；《荷兰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 年），第 17 条；另见《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8 年），第 9.18 条（“磋商和谈判 1.如发生一投资争端，则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首先寻求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该争端，可包括使用无约束力的第三方程

序，例如斡旋、调停或调解。”） 

 13 例如，《巴林—俄罗斯联邦双边投资条约》（2014 年），第 8 条；《<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2017 年），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 

http://undocs.org/A/CN.9/1044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47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63
http://undocs.org/A/CN.9/WG.III/174
http://undocs.org/A/CN.9/WG.III/174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76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82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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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求争端一方应当积极考虑争端另一方的调解请求；14
 

  -  要求争端双方进行调解，以此作为提交仲裁请求的先决条件；15和 

  -  提出申请的投资人有义务根据国家的选择参与调解（或调停）。16
 

8. 大多数投资条约都提到在仲裁前阶段或冷静期进行调解。但一些条约着重

指出，争端各方可在仲裁程序之前或期间，经共同协议，将其争端提交临时调

解或机构调解，17从而可随时进行调解，只需投资人与国家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即

可。18
 

 

 - 程序方面的指导 

 

9. 绝大多数明确规定调解或其他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法的投资条约条款没有提 
__________________ 

 14 例如，见《荷兰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 年），第 17.1 条，其中规定：“[一]争端方应当积极

考虑另一争端方提出的谈判、调停或调解请求”。《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定》（2018 年），

第 3.2 条和《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 年），第 3.2 条，其中均有规定要求接收方“从

宽考虑请求，并在收到请求后 10 天内作出答复，以书面形式接受或拒绝该请求”。《加拿大—

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 年）包含类似条款（附件 29(C)，第 2(2)条）。 

 15 《哥斯达黎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7 年）第 14(1)条规定了投资人在行使

诉诸仲裁的权利之前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磋商和谈判（为此阶段留出 3 个月的时间），之

后是“由争端被申请方授权的一个中心进行第三方程序，例如调停或调解”。第 14(4)条规定：

“更明确地说，第 1、2 和 3 款关于磋商和谈判以及第三方程序的要求必须得到遵守，这是将

争端提交仲裁的先决条件”。另见《卢旺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7 年），

第 12 条：“调解和调停 1.作为对强制性谈判要求的替代或补充，投资人—国家间争端当事各

方可同意进行调解或调停，但不得损害其在本协议下的权利、索赔和抗辩。2.投资人—国家

间争端的当事各方应当商定适用于以下方面的规则 ：㈠争端的调解或调停，以及 ㈡指定调解

员或调停员的方法。”另见《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 年），其中规定了分为三层次

的争端解决办法：首先是谈判或调解，然后是“磋商”，如果争端没有得到解决，争端各方可

诉诸仲裁；第 3.31(1)条规定，“争端各方可随时……协议诉诸调解”。《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

定》（2019 年）在规定了这种多层次争端解决方法后，还在第 3.35 条中规定，提起仲裁申请

的条件不仅包括㈠自提出磋商请求起计最少已过 6 个月，以及自提交仲裁申请意向通知起计

最少已过 3 个月，而且还包括㈡“争端的法律和事实依据须经事先磋商”的条件。 

 16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9 年）规定在初始阶段进行磋商，然

后在第 14.23(1)条中规定，“如果争端不能在争端方收到书面磋商请求之日起 180 天内解决，

争端方[即争端当事国]可启动调停程序，该程序应当对争端当事投资人具有强制性，以期达成

友好解决”。第 14.26(2)(b)条进一步规定启动仲裁的条件：如果国家选择启动调停程序，则自

国家启动调停程序起 120 天后开始仲裁。《印度尼西亚—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0

年）载有类似规定。《毛里求斯—阿联酋双边投资条约》（2015 年）也规定了在初始阶段进行

“磋商和谈判”，此后，投资人必须根据国家的选择进行调解或调停。第 10(3)条规定，“应缔

约方要求，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不能友好解决争端的，应当将争端提交该缔约方

主管机关或其仲裁中心进行调停和调解”。第 10(4)条规定，“在调停和调解程序开始之日起六

个月内不能友好解决争端的”，投资人可提起仲裁。《亚美尼亚—阿联酋双边投资条约》（2016

年）载有类似规定。 

 17 另见《哥伦比亚—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2014 年），第 12(4)条，内容如下：“本条的任何规

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争端各方在仲裁程序之前或期间经共同协议将其争端提交临时或机构调解

或调停。”另见《哥伦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7 年），第 15(2)条；和

《日本—摩洛哥双边投资条约》（2020 年），其中第 16(3)条规定，“本款任何规定均不排除使

用斡旋、调停或调解等不具约束力的第三方程序。” 

 18 《澳大利亚—中国自由贸易协定》（2015 年），第十五章第六条；《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

贸易协定》（2015 年），第 14.5 条；《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定》（2018 年），附件 6，第 2(1)

条，以及《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 年），附件 9，第 3(1)条。其他例子包括《布基

纳法索—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2015 年），第 23 条；《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

（2016 年），第 8.20 条；《荷兰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 年），第 17(1)条；和《泰国双边投

资示范条约》（2012 年），第 10(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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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当事各方可以适用的详细规则。它们通常只涉及一个或两个程序方面，指导

很少。19
 

10. 另一方面，最近的一些条约包含了关于调解程序的详细规定。在投资条约

中列出的详细条款述及该程序的启动，以及该程序如何与涉及同一争端的其他

类型的程序相互作用。20
 

 

 B. 已确定需要促进在投资争端解决中使用调解 

 

11. 虽然数据显示，约 20%的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得到解决，但无法确定是否通

过调解达成了解决办法。21作为使用调解的障碍的一部分，工作组提及了有关政

府机构在谈判友好解决时进行协调的困难，官员参与此类解决所要求的法律确

定性，以及需要确保建立必要的批准程序，包括谈判解决办法的人拥有同意解

决办法的必要权力。据指出，有必要制定或加强鼓励调解的政策和法律框架

（A/CN.9/1044，第 29段；另见 A/CN.9/WG.III/WP.190号文件，第 29-48段）。22
 

12. 如上文所述（见第 6 和 7 段），提供调解的条约很少，对调解程序作出规定

的条约更少。如果投资条约没有提及调解，或不包括要求争端各方进行调解的

__________________ 

 19 最后一类条约包括：《东南非共同市场投资协定》（2007 年），第 26(4)条；《比利时—卢森堡双

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 年），第 19(C)条，其中指定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秘书长为指定机构，

在当事方提出请求时指定调解员（另见《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 年），第

8.20 条）。 

 20 这些条约包括：《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 年），附件 29(C)；《欧盟—墨西

哥全面协定》（2018 年原则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部分，第 4 条；《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

定》（2018 年），附件 6；和《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 年），附件 9。近期投资条约

中的一些投资争端解决条款说明了可以使用调解的时限及其与其他争端解决方法可能的相互

作用：例如，《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 年）规定可商定随时进行调解，明确规定即

使仲裁程序已经启动，也可以使用这一方案，并规定，如果在调解时已组成仲裁庭，仲裁庭

应当中止其程序，直至争端任何当事一方通过致函调解员和争端另一当事方决定终止调解之

日为止。 

 21 根据 2021 年 9 月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例中的国际投资协定问题说明：2020 年事实

与数据》（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1d7_en.pdf），第 3 页，

大约 20%的案件得到解决，但没有具体说明任何细节。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案件中约有 34%得到解决或以其他方式终止，这可能表明当事各方在一

定程度上使用了替代性争端解决办法（见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量——统计数据，2021 年第

2 期统计数据，第 13 页，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he_ICSID_ 

Caseload_Statistics.1_Edition_ENG.pdf）。到目前为止，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已登记了 12 起调解

案件，包括 2 起附加便利调解案件，但没有一起《投资争端解决中心附加便利事实查明规则》

下的案件。迄今为止，常设仲裁法院和能源宪章秘书处均尚未主持过基于条约的调解程序，

而且斯德哥尔摩商会也没有主持过任何投资人与国家之间的调解。国际商会主持的基于条约

的调解只有一次，由于难以让国家一方的所有相关机构都参与这一程序，以及大选导致行政

部门和有关机构的代表更迭，调解以失败告终（A/CN.9/WG.III/WP.190，第 43 段）。 

 22 一项关于投资争端解决面临的障碍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可能难以接受和解。所查明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担心公众批评，特别是在案件敏感或政治化并且媒体进行广泛报道

的情况下；担心腐败指控或日后因腐败而被起诉；担心开创先例；难以获得组织辩诉的公共

资金，以及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在涉及各级政府机构和部委的多个利

益攸关方的案件中，此类挑战可能特别普遍，因为这些利益攸关方可能都需要批准和解或者

至少提供对和解的投入（《报告：关于投资人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障碍的调查》，新加坡国立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第 18/01 号工作文件，作者 Chew, S.、Reed, L.、Thomas, 

J.C. QC ， 可 查 阅 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09/NUS-CIL-Working-Paper-

1801-Report-Survey-on-Obstacles-to-Settlement-of-Investor-State-Disputes.pdf；另见 Echandi, R.，

“努力采用新办法处理投资人与国家间的冲突：制定预防争端的概念框架”，第 15-19 页）。 

http://undocs.org/A/CN.9/1044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90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1d7_en.pdf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he_ICSID_%20Caseload_Statistics.1_Edition_ENG.pdf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he_ICSID_%20Caseload_Statistics.1_Edition_ENG.pdf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90
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09/NUS-CIL-Working-Paper-1801-Report-Survey-on-Obstacles-to-Settlement-of-Investor-State-Disputes.pdf
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09/NUS-CIL-Working-Paper-1801-Report-Survey-on-Obstacles-to-Settlement-of-Investor-State-Disput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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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则需要达成临时调解协议方可进行调解。缔结这样一项协议是一个额外

的程序步骤，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而且政府官员需要获得参与自愿调解的必

要授权。因此，加强诉诸调解的提议对国家和投资人都是一个重要条件。 

 

三. 关于使用调解的条文草案 

 

13. 如果基础投资条约就调解作出了规定，则进行调解就有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A/CN.9/1044，第 29 段）。因此，各国应考虑在其投资条约中就调解作出规定，23

以便为使用调解创造有利条件。24事实证明，出于当事各方最有资格评估调解是

否适当的缘故而将是否使用调解的决定权完全留给当事各方，这样做确实并不

成功。在拟订用于投资条约的示范条文方面，有各种可能的备选案文，如下文

所述，这些条文可能有助于争端各方使用调解。 

14. 在拟订关于调解的条文草案以促进调解的使用时，工作组似宜考虑以下几

点： 

 - 是将调解作为争端各方可选择的选项之一，还是将调解作为一个独立的选

项； 

 - 如何在调解程序中提供充分的可预测性，以使国家和投资人对调解有信心；

以及 

 - 是否规定随时可以诉诸调解，或者是否应为诉诸调解规定适当和充分的具

体时限；以及 

 - 与其他争端解决手段的相互作用。 

15. 以下条文草案是为可能纳入投资条约或关于投资争端解决改革的多边文书

而编写的，如果纳入调解规则或国内法律，可能需要加以调整。 

 

 A. 调解的可用性和有利程度（条文草案第 1 条） 

 

1. 调解的可用性（备选案文 A） 

 

16. 备选案文 A 指出调解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一种可用手段。由于条文的重

点仅在于调解，因此没有提及其他非对抗性的争端解决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 

 23 例如，见意大利 2021 年 11 月 26 日题为“授权政府提高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率，修订替代性争

端解决工具的规则，采取紧急措施促使涉及个人和家庭权利以及涉及强制执行的程序合理化”

的第 206 号法律。(21G00229) (OJ General Series n.292 of 09-12-2021)。第 1 条第 4 款 g 项内容

如下：“4.在行使第 1 款所述授权时，应当根据以下原则和准则通过修订调解和协助谈判规则

的一项或多项立法令：(…) g)涉及 2001 年 3 月 30 日第 165 号立法令第 1(2)条所述公共行政部

门的代表，规定在调解程序或法庭中的调停不得产生会计责任， 除非是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

过失，包括因严重违反法律或歪曲事实而造成的不可原谅的过失”（原文无着重标示）。另见

厄瓜多尔的例子，第 524 号官方公报补编，2021 年 8 月 26 日，最新修订：第 165 号法令（第

524 号官方公报补编，2021 年 8 月 26 日）仲裁和调解法条例（第 165 号法令）。 

 24 各国也不妨调整其国内法和投资合同。此外，各国应制定适当的法律，确保政府官员拥有开

展调解程序的必要授权，并且不对调解程序或其结果承担个人责任。 

http://undocs.org/A/CN.9/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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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选案文 A 

1. 争端各方可随时，包括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启动后，协议进

行调解。 

2. 争端一方可根据条文草案第 3 条随时请求另一方参与调解。被邀请的当事

方应当积极考虑该请求，并在收到请求后[15]天内以书面形式表示接受或拒

绝。 

3. 调解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争端各方签字。争端各方可在调解协议

中确定适用的调解规则。 

4. 争端各方应当尽力就调解员达成协议。当事方未能在达成调解协议后 15

天内就调解员达成协议的，可请求由当事方商定的机构或个人选定调解员。 

17. 备选案文 A 明确提到调解是解决争端的一种可能手段。在争端初现时提供

调解可有助于防止争端升级，因为调解往往有助于当事各方达成一致同意的解

决方案。 

18. 明确允许在仲裁程序过程中进行调解，也可能使当事各方能够解决争端的

某些部分，乃至解决全部问题，故而缩小有待作出具有约束力之裁定的事项的

范围，从而节省费用和时间，并确保在程序保障方面为争端各方提供最大的灵

活性。工作组似宜考虑在条文草案中说明，当事各方亦可仅将更广泛争端的部

分内容提交调解。第 1 款提到的“国际投资争端”使用《行为守则草案》中的

当前定义。25
 

19. 虽然第 1 款设想争端各方协议进行调解，但第 2 款设想调解可在当事一方

发出邀请（“请求”）并获得当事另一方接受后启动。第 2 款第二句要求接收请

求的一方在规定时限内作出答复。规定这种义务可确保尽早建立联系渠道，从

而增加友好解决的可能性。请求和接受均应采用书面形式（见条文草案第 3(1)

条）。 

20. 虽然备选案文 A 规定调解是一种随时可用的方法，但工作组似宜考虑规定

一个时限，在此期限内鼓励在提起仲裁之前使用调解。早期阶段的调解可以是

一种替代性方法，因为争端尚未具体化，可能更容易找到创造性的争端解决办

法，而不仅限于经济赔偿。根据备选案文 A，争端方可随时退出调解。 

 

  调解协议和调解程序 

 

21. 虽然调解是解决投资争端的一种灵活方法，但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向当事

各方提供充足的指导，并确定应遵循的确切步骤。因此，第 3 款指出，当事各

方可就适用的调解规则达成协议，因为其中通常包含所有相关规则，包括关于

程序启动、调解员指定、保密和透明度要求、联系流程以及程序终止的规则。 

22. 工作组似宜审议调解协议中需要列入的细节，以及调解协议是否应采用书

面形式并由当事各方签字（见条文草案第 4 条）。 

 

__________________ 

 25 见 A/CN.9/WG.III/WP.216，第 1(a)条。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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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动启动调解和举行会议的要求（备选案文 B） 

 

23. 备选案文 B 更有利于调解的使用，因为它要求当事各方启动调解。虽然该

案文保留了程序的灵活性，但参与程序将是强制性的。 

 

  备选案文 B 

1. 为启动调解，当事一方应当根据条文草案第 3条向另一当事方发出请求。 

2. 争端各方应当在收到请求后[20]天内，或在各方可能商定的其他期限内，协

议指定一名调解员。当事各方在此期限内没有共同指定一名调解员的，应当在

14天内协议由一个机构或个人来协助选定调解员。 

3. 调解员应当召开一次会议，争端各方均须参加。任一当事方在出席会议后或

其后任何时间希望退出调解的，应当书面通知调解员，调解员应当终止调解。 

4. 争端各方应当随时可以进行调解，包括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启动之后。 

24. 备选案文 B 设想，调解根据当事一方的请求自动启动。备选案文 A 仅着重

指出调解的可用性，而备选案文 B 则更进一步，规定当事各方承诺指定一名调

解员，并至少出席调解员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最好是共同会议。第一次会议的

目的是向当事各方通报调解的信息，提供调解机会，并确保当事各方至少尝试

调解，并了解这种可能性。第 3 款第二句指出在第一次会议后能够随时退出调

解，意在使当事各方安心。第 4 款强调，始终可以随时进行调解。 

 

3. 自动启动调解和确定和解期限（备选案文 C） 

 

25. 工作组似宜审议备选案文 C，此案文除第 3 款外与备选案文 B 相同。备选

案文 B 设想调解自动启动，并举行具有强制性的第一次会议，而备选案文 C 设

想，调解自动启动，同时设立 9 个月的时限，在此期间应对调解进行适当探讨。

调解过程本身仍需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当事各方仍可随时自由退出调解，并保

留对是否和解以及任何经协议达成的和解条款的控制权。但是，只有在 9 个月

的时限过后方可进行仲裁，除非调解员确定没有通过调解解决的可能性。 

 

  备选案文 C 

1. 为启动调解，当事一方应当根据条文草案第 3条向另一当事方发出请求。 

2. 争端各方应当在收到请求后[20]天内，或在各方可能商定的其他期限内，

协议指定一名调解员。当事各方在此期限内没有共同指定一名调解员的，应当

在 14天内协议由一个机构或个人来协助选定调解员。 

3. 争端各方在收到调解请求后[9]个月内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调解员确定

没有通过调解解决的可能性的，争端可提交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4. 争端各方应当随时可以进行调解，包括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启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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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 3 款规定的时限应给当事各方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调解，只有在此之后

方可启动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第 3 款建议设立 9 个月的期限，这与现

有条约中的友好解决期限一致，是进行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的合理时限，同时

可确保相关费用在一定限度之内。由于只有调解的启动是强制性的，任何当事

方都不需要将调解维持 9 个月整。即使当事各方没有通过调解解决整个争端，

该程序也可促使部分解决，并帮助当事各方更好地了解其案件的优劣势。第 4

款说明，如果强制启动调解没有达成和解，当事各方仍可在此后随时自愿参与

调解程序。 

 

4. 合并备选案文 B和 C 

 

27. 备选案文 B 和 C 设想的办法鲜见于投资条约。但列入其中任一备选案文都

将保证争端各方参与调解。这两则备选案文可以合并，即调解自动启动，举行

具有强制性的第一次会议，并设立为期 9 个月的调解期。 

28. 这两则备选案文中的任何一则或两者合并均可处理提议或接受调解是软弱

的表现这一潜在关切。这还将为国家参与调解提供明确的政策依据。26将调解纳

入法律框架还将消除关于所涉政府官员承担个人责任的关切。 

29. 在国内背景下，授权启动调解在不同的法域取得了成功。这一政策工具也

被视为使用调解和确保当事各方更加熟悉调解的最有利选择。一项研究发现，

关于“强制性调解阶段”的要求将收到不错的反响。27但有一个事项引发了一些

评论意见，涉及直接谈判和调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是否应在直接谈判之后方

可授权调解。但分阶段或多层次的办法，即首先进行直接谈判，然后进行强制

性调解，已被认为是低效的。这表明，可规定在冷静期内进行强制性调解，作

为直接谈判的替代或补充。28
 

30. 工作组似宜审议当事一方拒绝有意义地参与调解过程的情形，以及是否应

在以下条件下，允许另一（勤勉）当事方将争端提交另一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

办法：㈠在较短时限（例如 2 个月）之后；或者㈡如备选案文 C 第 3 款所设想

的，仅在调解员确定其认为进一步的调解努力无助于解决争端之后。 

 

 B. 与仲裁和其他争端解决程序的关系（条文草案第 2 条） 

 

31. 工作组似宜审议列入一则条文草案，处理与仲裁或诉讼并行使用调解的问

题。最近的一些投资条约述及了这一议题29以及启动和进行调解可能对时限产生

的影响。30
 

__________________ 

 26 见《投资争端管理示范文书的解释性说明》，第 17 页，可查阅：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 

fileadmin/DocumentsMedia/Model_Instrument/Model_Instrument.pdf。 

 272020 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公司律师国际仲裁集团调研：投资人对投资争端解决的看法，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投资人调研，可查阅 https://arbitration.qmul.ac.uk/media/arbitration/docs/ 

QM-CCIAG-Survey-ISDS-2020.pdf，第 24-25 页。 

 28 见学术论坛研究报告，第 7 页。 

 29 例如，《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 年）第 3.31 条规定，即使仲裁程序已经启动，当事

各方仍可随时诉诸调解，并规定，如果在调解时已经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应中止其程序，

直至争端任一当事方通过致函调解员和争端另一当事方决定终止调解之日为止”。 

http://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20fileadmin/DocumentsMedia/Model_Instrument/Model_Instrument.pdf
http://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20fileadmin/DocumentsMedia/Model_Instrument/Model_Instrument.pdf
https://arbitration.qmul.ac.uk/media/arbitration/docs/%20QM-CCIAG-Survey-ISDS-2020.pdf
https://arbitration.qmul.ac.uk/media/arbitration/docs/%20QM-CCIAG-Survey-ISDS-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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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作组似应审议条文草案第 2 条。 

条文草案第 2条 

1. 在争端经由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解决的同时，调解应当继续进

行，除非当事各方另有约定。 

2. 争端各方协议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正在进行的同时进行调解

的，在不违反其适用的程序规则的情况下，争端各方可请求暂停该程序，直至

调解终止。 

33. 条文草案第 2 条设想，仲裁或诉讼程序可以继续进行，亦可在调解启动时

申请中止这些程序。这些规定旨在提供一个框架，确保调解可以随时进行。 

 

 C. 请求启动调解（条文草案第 3 条） 

 

34. 应作出明确规定，说明如何启动调解，包括提出调解请求和确认收到调解

请求，必要时还应包括调解协议，其中除其他外应确定国家哪些实体须/应派出

代表或参与。 

35. 工作组似宜审议关于请求启动调解的条文草案第 3 条： 

条文草案第 3条 

1. 为启动调解，争端一方应向争端另一方或多方发出书面调解请求（“请

求”）。 

2. 请求应列明以下信息： 

(a) 该当事方及其法律代表的名称和地址，代表法人提交请求的，则为该

法人的名称、地址和注册地； 

(b) 对争端事实依据的详细说明； 

(c) 对参与引起争端的事项的缔约方机构和实体的说明；以及 

(d) 对先前为解决此类事项而采取的任何步骤的解释说明，包括关于未决

索赔的信息。 

36. 条文草案第 3 条述及调解请求，这通常由调解规则涵盖。第 1 款规定，请

求可由任一当事方发出。 

37. 调解请求通常经书面通知提出，有别于提交仲裁申请的书面意向通知。 

__________________ 

 30 例如，《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 年）规定了启动“磋商”的时限（根据该条约分为

三个层次的争端条款，磋商步骤本身是在“谈判或调解”这一初始阶段后进行的）。该条约明

确规定，这一时限并不包括在“磋商”之前进行的任何自愿调解的时间之内（第 3.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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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工作组似宜审议条文草案第 3 条是否应仅要求请求以书面形式提出（第 1

款），而不对其内容作出规定。31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使当事各方迅速启动调解，

而不必收集信息或全面阐述保护其法律地位的法律依据。 

39. 另一种办法是要求在请求中列入某些信息（第 2 款）。这将使争端各方能够

全面了解争议事项，了解和评估争端，并从争端所涉实体处收集信息，以便有

意义地参与调解。 

40. 在请求启动调解，32特别是其中应包含的信息方面，各投资条约采取了不

同的做法。例如，有条约条文㈠要求请求应“附有足够详细的备忘录”或包括

争端“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详细信息”；33㈡纳入定性标准，说明此类书面请求应

包含的详细资料数量；34或㈢规定调解启动请求的必要内容，可包括对争端的事

实描述、与投资人有关的信息、列明被指控违反的条款、寻求的结果/救济，以

及（或）证明文件。35少数投资条约要求此类请求的接收方做出答复。36
 

41. 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应确认收到调解启动请求，以及是否需要订立补充

嗣后协议，其中除其他外，将确定国家的哪些实体须/应派出代表或参与。这可

能取决于为条文草案第 1 条选择的备选案文。 

 

 D. 适用的调解规则（条文草案第 4 条） 

 

42. 谨慎的做法是，当事各方约定适用于相关程序的调解规则，这将为程序提

供必要的明确性和指导。工作组似宜审议关于这方面的条文草案第 4 条。 

条文草案第 4条 

调解应根据[条文草案]和以下系列规则之一进行： 

(a) 《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__________________ 

 31 例如，《澳大利亚—香港双边投资条约》（2019 年）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要求当事各方“首先寻

求通过磋商解决投资争端，可包括使用无约束力的第三方程序，例如斡旋、调停或调解”。第

二十三条第二款要求提出请求的一方“向被申请方递送书面磋商请求，其中列出关于一项或

多项争议措施的简要事实说明”。 

 32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2008 年）第一百五十二条要求提交书面请求，启动指定的

友好解决争端程序：“磋商与谈判的要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2018 年）第 9.18(2)条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33 例如，《比利时—卢森堡—黑山双边投资条约》（2010 年），第 12(1)条；《中国—哥伦比亚双边

投资条约》（2008 年），第九条第二款；《中美洲—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18 年），第 9.16 条。 

 34 例如，《挪威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5 年）第 14(6)条要求以磋商请求的形式发出通知，“内

列足以明确说明争端问题的信息，以便促使当事各方和公众了解这些问题”。 

 35 例如，《阿根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8 年）第 20(4)条要求“寻求磋商的投

资人应提交书面磋商请求，详细列明：(a)投资人的名称和地址，代表企业提出请求的，则为

该企业的名称、地址和注册地；(b)被指控违反的本条约条款和任何其他适用条款；(c)诉请的

法律和事实依据；(d)寻求的救济和要求赔偿的大致金额；以及(e)证明其作为另一方的投资人

的身份和存在投资的证据。”另见《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17 年），附件 8，第

2 条。 

 36 例如，《荷兰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 年）第 17.1 条规定，争端应首先通过谈判、调停或调

解友好解决，并规定“[一]争端方应当积极考虑另一争端方提出的谈判、调停或调解请求”。

《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定》（2018 年）附件 6，第 2(2)条，以及《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

定》（2019 年）附件 9，第 3(2)条，其中均有规定要求接收方“从宽考虑请求，并在收到请求

后 10 天内作出答复，以书面形式接受或拒绝该请求”。《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

（2016 年）包含一个类似的条款，提及“善意考虑”（附件 29(C)，第 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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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 

(c) 《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或 

(d) 争端各方约定的任何其他规则。 

43. 条文草案第 4 条规定，调解将根据条文草案和一套特定调解规则进行。调

解规则将确保全面的程序性调解框架，并避免程序性缺陷。(d)项包括当事各方

约定任何其他系列规则的可能性，这是某些条约采取的做法。37
 

44. 或者，当事各方可选择一个机构主持调解，例如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或常设

仲裁法院。大多数机构规则给予当事各方高度的灵活性，同时提供强有力的行

政支持。应当指出，选择一套调解规则可能需要选择一个机构，例如，选择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将需要由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主持调解。 

45. 工作组似宜讨论条文草案第 4 条是否应述及其他内容，例如是否要求当事

各方进行善意的调解，这可确保讨论具有建设性。 

 

 E. 不妨碍条款（条文草案第 5 条） 

 

46. 在调解程序中，当事各方一般可就可能的和解提议交换建议和意见，作出

承认或表示愿意和解。如果即使作出这些努力，调解仍未达成和解，而且当事

一方启动了仲裁或其他程序，则应确保这些意见、建议、承认或愿意和解的表

示不会被用于损害作出上述行动的当事方。 

47. 一些就调解作出规定的投资条约包括明确的“不妨碍”条款，强调㈠如果

争端进入仲裁程序，则参与调解程序不得视为在管辖权方面的让步，38以及㈡调

解期间分享的信息不应妨碍任一当事方在任何其他程序中的法律地位。39这一点

在现有的调解规则中也有述及。40
 

48. 结合这一情况，工作组似宜审议下列条文草案。 

条文草案第 5条 

参与调解不妨碍任一争端方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或

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 

 37 见《亚美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6 年），第 10(3)条；另见《毛里求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5 年），第 10(3)条。 

 38 此类条款的例子除其他外，可见于《阿根廷—日本双边投资条约》（2018 年），第 25(1)条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8 年），第 9.18(3)条。其他条约，例如《加拿大

—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 年），没有将这一限定局限于管辖权问题，而是规定“诉

诸调解不损害任一争端方在本章下的法律地位或权利。”（第 8.20(2)条）。 

 39 《新西兰—联合王国自由贸易协定》（2022 年），第 31.20 条；《智利—巴拉圭自由贸易协定》

（2021 年），第 17.19 条。 

 40 例如，《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规则 11；《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第 7(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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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保密 

 

49. 一个规定保密和当事各方坦诚交换意见的框架构成建设性谈判的基础。这

包括确保当事各方之间交换的文件和意见将保持机密。现有的调解规则通常述

及保密问题。41各国法律可能有保密规定，也会包含积极披露义务。有鉴于此，

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需要拟订详细的保密条款。42
 

 

 G. 透明度（条文草案第 6 条） 

 

50. 工作组似宜审议一项允许当事各方披露调解正在进行或已经进行的事实并

公开调解结果的条文草案的效用。 

条文草案第 6条 

1. 争端一方可披露调解正在进行或已经进行的事实，除非争端各方另有约定。 

2. 调解结果，包括任何和解协议，均可向公众公布，除非争端各方另有约

定。但任何机密或受保护的信息不得披露。 

51. 关于第 1 款，工作组似宜审议各国是否可灵活决定其希望在什么时候公布

调解的事实。43
 

52. 第 2 款规定，调解结果或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可以公开。工作组似宜审

议是否应当设立任何限制，例如，是否可以公开协议的全部内容，或者仅公开

协议的编辑版本。工作组似宜铭记，国内披露要求可适用于通过调解达成的和

解协议，例如有关预算和支出、公私伙伴关系或信息自由的法律中的披露要求。 

 

 H. 和解协议（条文草案第 7 条） 

 

53. 工作组似宜审议关于和解协议的下述条文草案： 

条文草案第 7条 

1. 争端各方已达成和解协议的，各方不得启动或继续进行涉及接受调解的全

部或部分争端的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2. 争端各方应确保调解所产生的任何和解协议符合 2018年 12月 20日通过的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要

求。 

__________________ 

 41 例如，《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规则 10；《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

第 10 条；《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第 6 条。 

 42 投资条约偶尔会述及调解程序中的保密和披露问题。这样的条约包括《泰国双边投资示范条

约》（2012 年），其中第 10(4)条规定，调解应当保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

（2016 年）附件 29(C)第 4 条第 6 款设想，调解程序应当保密，但调解正在进行这一事实除

外，并须遵守“共同商定的解决方案应公开提供”这一立场，但须对当事一方指定的机密信

息进行编辑处理。 

 43 见《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第 10(3)条；《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规

则 10(2)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即当事各方正在调解或已进行调解的事实应当保密，除非当事各

方另有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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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第 1 款说明，当事各方如果通过调解解决了争端或部分争端，则不得在此

后启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并中止任何正在进行的程序。 

55. 第 2 款提请当事各方注意关于执行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的现有国际框

架。目的是便利在没有作出《新加坡公约》第 8(1)(b)条规定的保留的该公约任

一缔约国执行和解协议，这一保留规定，当事方“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

协议，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

和解协议，在声明规定的限度内，本公约不适用”。 

 

 

 


